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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鲁民快评立民直言

不贪为宝
商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从三皇

五帝以来，商丘的廉政文化就十分著名，产生
于春秋时期宋国（今商丘）的“不贪为宝”这一
成语典故，就是中华成语宝库中极其闪光的
一枚。

“不贪为宝”，顾名思义，就是以廉洁不贪
为最宝贵的遵奉。这一成语典故表现了故事
的主人公以不贪为可贵，以廉洁为崇高，克己
奉公、以诚为民、不谋私利的高尚品德。

这个成语典故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
年》的记载：“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
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
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
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
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
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
后使复其所。”

这一记载说的是春秋时发生在宋国的一
个感人故事。当时，都于睢阳的宋国有一位贤
臣名叫乐喜，子姓，乐氏，字子罕，宋国（今河南
商丘）人，在宋平公（公元前 575年—公元前
532年）时任司城，因此人称“司城子罕”。

子罕曾执掌国政，权力相当于国相。他
向来为官清正，不贪不阿，最讨厌以权谋私的
人，清廉享誉诸侯。在他执政的时候，宋国乡
下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意外地得到一块
玉，便兜着回到家里，请一个玉工来鉴别这块
玉的品质。玉工仔细看了后，赞不绝口地说：

“这块玉好极了，没有一点毛病，是个宝贝
啊！”玉工为他祝贺。

按说，意外地得到宝贝应该高兴，可这个
得玉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他请玉工来家
的时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于是，他心里
不安。这块玉是无价之宝，他怕万一被歹人
盯上出了事情，不但空欢喜一场，而且自己的
生命也要受到威胁。于是，他把宝玉秘密藏
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会出事。他考
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它献给一个有身份
的人，这样多少还能落下些人情。他便带了

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睢阳，去见宋国正卿
子罕。

子罕问他有什么事，他便说了自己得玉
的经过，向子罕献上了宝玉。子罕一看，确实
是一块难得的至宝，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
重的宝物送给我，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
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
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只要是应该为你办的，我
一定为你办。”他连忙摇头说：“不，不！我没
什么事要大人帮我办。一般的东西，我是不
敢献给您的。因为玉工鉴定说，这是一块稀
有的宝玉，十分珍贵，所以我才敢献给您。”

子罕听了，毅然推开他的手说：“谢谢你
的好意。我决不能收下你这样宝贵的玉。因
为，我如果收下了，你和我都丧失了宝贝呀！”

献玉人没有理解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
呆呆地望着子罕。

子罕向他解释说：“我一向把不贪图财物
视为宝，而你是把玉视为宝的。你要是把玉
给了我，不就失去了你的宝贝吗？而我要是
收下了你的玉，也就失去了我不贪这个宝贝。
这样，你我双方不就都丧失了宝贝吗？这多不
好啊！我们还是各人保有各人的宝贝吧！”

献玉人听了这番道理，无可奈何，只得
如实告道：“大人，你是不知道啊，小民留下
这样宝贵的东西，不是福，而是祸啊！说不定
哪一天受到歹人算计，只怕连性命也保不
住。因此心里不得安宁，所以特地到都城来
献给您。”

子罕听了，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便没有
立即打发他带着宝玉回去，而是把他安置在
自己居住的里巷，找来玉工琢玉成器，将玉卖
出，使献玉人富有以后，才让他回家去了。

子罕不受宝玉，保持了自己廉洁的美德，
从而也完成了人格的升华。国人知道这件事
后，都深深感动，其不贪之名成了世人美谈。
后来，子罕被人视为廉洁修身的典范，“不贪
为宝”便成了成语，被广为运用。

例句：《名言妙句“四语集”》说：“人品心
术，念善为正，不贪为宝，高洁一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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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的，比如在
济南开往北京南的 G334 次列车上，韩国某著名大学
毕业的博士孙某，抢占一女乘客的靠窗座位而且拒不
挪窝，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的确，人有旦夕祸福。随时随地，大家都有“葛优
瘫”的可能，为什么就不能是博士同学？不是“疑似半
身不遂”，正常人会平白无故说出“到站后帮我找个轮
椅”的话吗？

男权积习源远流长的世界，真的不知道一个弱女
子面对一个装睡乃至装瘫的大男人有什么办法。

然而，办法也很简单。什么叫作“微时代”？就是
充满了信息的能量与力量。智能手机是“微时代”的
AK47——两张照片解决所有问题。

迅速被“人肉”，个人信息即刻曝光，身份证、学历
以及手机号码不胫自走，中科院与社科院跟着“躺枪”，
山东人怒不可遏，“惹怒全国人民”……这是大言不惭
地说出“谁规定一定要对号入座”的孙博士所没有料到
的。也说明正义与良知已经在广大网民当中渗透。

“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回想一下
这一阵的新闻，关于“打老百姓钱袋子主意”的“社会
抚养费”，关于“试卷调包”的无稽之谈，关于涉嫌“侮
辱女性”的“传统文化读本”——哪一个“网红”不是

“一夜蹿红”而逐渐“惹怒全国人民”——“红”得快也
“黑”得快，“热”得快也“化”得快，名誉“成灰”的速度
几乎是“闪电涂上润滑油”。而最为有利的武器，就是
舆论监督，就是转发与留言。社会的正气需要高扬，
污泥浊水需要荡涤，何必叫醒装睡人？当然不必，拍
照一下即可。

然而，有孙某的朋友出来圆场曰：“其实他在日常

生活中是位乐于助人、勤奋好学的好青年，一时糊涂
干了这件错事，事情发生后后悔不已”——这“好青
年”的姿态与“背书一样念道歉信”的孙某似乎不是一
个人，你让吾侪相信哪一个呢？甚至，不少网友认为
列车长和乘警不妨“该出手时就出手”，单单把受了委
屈的女士安排至商务车厢，对于那些“叫不醒的装睡
着”的“演员”们起不到多少警示作用。

当然，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今，千夫所指之
后，铁路部门对孙某作出了“罚款 200 元、记入铁路征
信体系”的处理，亦可谓大快人心。至少，我们有理由
相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霸占别人座位的“老赖”
或许会收敛一点。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不得不说，那就是公民起码
公德的教育。有朋友议论道：韩国的博士开什么课不
知道，但是孙某的本科与硕士都是在国内读的，那么，
高考与硕士考试的思政复习与实际做人究竟有没有
关系？进入大学与硕士阶段，该同学的思想品德教育
课学的是什么内容？学习后有什么效果呢？窃以为
还不是大学的事，而是幼儿园的事情，“融四岁，能让
梨”，垂髫小儿就应该明白的事情，一定要读本科以后
才“补课”吗？

回看新闻，洞若观火。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此
刻，最为后悔的应该是孙某。早知道要罚款、限行还
要公开声明“我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社会公德，对
当事人造成了极大伤害，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他一
定不会坚定不移地“装瘫”。

信息时代，新闻或许不久就会被刷屏，桥段的细
节也会被淡忘，但是网友那句“你没教养的样子真丑”
却是已然载入了史册。

广州一小区某家养的狗咬人了，狗主人却死活
不承认，说我家的狗从来不咬人。后来，物业人员调
来视频监控，铁证如山，他才不得不承认。但还强词
夺理说，我家狗狗一向老实温驯，肯定是他惹到我家
狗狗了。

苏州一对老夫妻在市民说其遛狗不拴绳时，出
言“我家狗从来不咬人，只咬素质低的”。他这句话
本身就自相矛盾，咬素质低的也是咬人啊，况且狗怎
么能看出人的素质高低，莫非你养的是神狗啊？“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这一点都不懂，可以肯定，说这
句话的人，自己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

天底下养狗的人除了爱狗之外，几乎都对自家
的狗不咬人高度自信，挂在嘴边最常说的就是“我家
狗从来不咬人”。他说的也许是“局部真理”，即他的
狗从不咬自家的人，但可能会咬旁人；他的狗情绪正
常时不咬人，发情暴躁时也会咬人。要不然就无法
解释，全国每年要生产数百万支狂犬病疫苗，有时还
供不应求，谁没事会注射那玩意儿？所以，养狗的人
都不可太自信，对你的狗狗过于放纵放心，因为凡事
都有例外，狗不咬自己家人，不等于不咬别人；这个
时间段不咬人，不等于其他时间段都不咬人。而一
咬人就是大事，赔人钱财不说，弄不好还会摊上官
司。近日，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对美加印
象小区 6 岁儿童被狗咬伤至狂犬病发作死亡一案正
式宣判，多位被告人共赔付受害者家属 78 万余元。
（新浪新闻8月5日）

狗最初是由狼驯养来的，从根上来说，咬人是其
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当然，一般情况
下，它有吃有喝，优哉游哉时，确实不大会咬人，但你
要饿它几天试试，不仅会咬人，把人吃了也不无可
能，特别是那些大型犬。外国就经常有饿狗吃掉主
人的记录。2011 年 9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廖内省巴
淡岛一名男子朗博佳被发现陈尸家中，肢体破碎，惨
不忍睹。原来他是被自己饲养的7条家犬撕咬致死。

因而，知道了狗的这个天性，就要尽量限制它咬
人的机会，不给它创造咬人的条件。譬如说，遛狗时
须带束犬链，携犬乘坐电梯的，将犬装入犬袋、犬笼，
或者怀抱、戴嘴套，该打针就打针，该办证就办征，该
拴着就拴着，千万不能大意。

如若不然，被狗咬的人，或受到狗咬威胁的人，
肯定也不会听之任之的。前不久，某电视台女主持
人带狗出门未拴绳，因狗惊吓到邻居孩子引起争执，
她遭到暴打，围观者还都纷纷叫好。7月17日晚，重
庆白居寺公园旁某小区的各个电梯旁出现了一则

“温馨提示”，但看内容，实则一点都不温馨。第一句
话就是：“今晚过后，再遇到有狗扑我娃儿的，直接打
死，绝不客气。”支持的帖子很快贴了满墙，可见是

“人同此心”。当然，人家也不是胡来，还是有法律依
据的，《重庆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正
在伤人的犬只，任何人均可就地捕灭”。

人之养狗，无非是想提高幸福指数。但人与人之
间的幸福指数有时却是矛盾的。一个爱养狗的人，养
条狗就能提高幸福指数，其乐无穷；而一个怕狗的
人，特别是孩子，一见狗特别是不拴绳的狗，就吓得直
哆嗦，幸福指数就会下降。咋办呢？办法很简单，养
狗人严守规矩，切实看好你的狗；怕狗的人，离它远
点，惹不起还躲不起？或者手里拿根打狗棍——狗
不犯我我不犯狗，狗若犯我我必犯狗。

多渠道高频次的广告投放、明星代言的光环效
应、朗朗上口的广告语，都使人人车、瓜子等二手车电
商平台人尽皆知。然而，《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
这些电商平台却时常曝出销售故障车、数据造假、宣
传语与实际操作不符等新闻，使得二手车电商新模式
乱象频出。（8月 26日《法制日报》）

你想买二手车，我想卖二手车，互联网牵线搭桥，
C2C 模式顺利地把二者的需求对接，大量的交易需
求，使二手车成为又一个电商资本的流量风口。理论
上看，与传统的二手车交易相比，互联网的介入，节省
了看车的时间和交易的成本，值得推崇。但遗憾的
是，二手车电商平台并非像广告中宣称的那样，而是
乱象丛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频发，真的到了需
要严格规范的地步。

瓜子二手车直卖网打出的广告是：没有中间商赚
差价，卖家就可以卖更多钱，买家可以买得更便宜。这
样的广告蛊惑性很强，但真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事
实并非如此，很多中间商就是在二手车直卖网上挣得盆
满钵满。再说，二手车电商平台就是中间商，他们的抽
成、佣金以及其他收益，甚至比传统交易的中间商还
狠。虚假宣传的绝非瓜子网一家，比如人人车、优信等。

如果仅是虚假广告宣传也就罢了，一些二手车电
商平台还存在刷流量、数据造假、鉴定造假等行为，严
重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明明没有交易量，但却生
出许多的交易评价，你说怪不？有的电商直接用两个

手机号码，注册出买家和卖家，虚拟出一桩交易。当
然，这些内幕外人无从查证。再者，虽然他们承诺二
百多项专业检测，但是，一些事故车却在电商平台的
掩护下完成交易，电商平台明显地隐瞒实际车况，乃
至默许、怂恿评估师在检测过程中弄虚作假，这是为
了消费者好吗？有媒体梳理国内法院 2016 年以来审
结的涉二手车电商消费维权案件，其中占比最高的起
诉事由是“隐瞒实际车况”，这是最有力的佐证。

二手车电商平台直卖的C2C模式，好像把买家和
卖家对接，让二者彼此直接联系，剔除了中间商，其
实，并非那么美好。买卖双方基本上不能直接联系，无
法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卖家将二手车信息挂到电商
平台销售，他与电商平台之间的价格协议，或其他信
息，买家是看不到；而买家与电商平台的交易细节，卖
家也不容易看到。所以，表面上电商平台是链接买卖
双方的中间结点，其实，电商平台阻隔了买卖双方的信
息交流。信息的不对称，是不公平交易的源头。

二手车的真实车况无法保证，检测过程可信度不
高，二手车质量和售后都难以保障，信息不透明等，这
些二手车电商平台的乱象，严重威胁到了消费者权
益，甚至会给交通安全埋下伏笔。有专家建议，政府
要建立健全二手车交易监管制度，加强对二手车交易
的监控，扩大知情权，增加透明度。特别是 C2C 模式
下的电商交易，探索建立可查可控的诚信交易体系。
诚哉斯言，二手车电商平台的乱象的确该结束了。

谁家狗不咬人

何必叫醒装睡人

二手车电商平台乱象何时休

■黄齐超


